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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廟 灣 天 后 誕  

 
 
 2008 年 4 月 28 日 （ 農 曆 三 月 廿 三 ） 為 大 廟 灣 天 后 誕 。 請 本 地 船 隻

的 船 長 、 船 東 和 經 營 人 注 意 ， 屆 時 只 會 安 排 在 大 廟 灣 主 碼 頭 的 西 面 登 船 與

登 岸 ， 而 主 碼 頭 的 東 面 則 會 給 領 牌 渡 輪 使 用 。  
 
2.  2008 年 4 月 27 日 、 28 日 ， 渡 輪 公 司 會 開 辦 往 來 北 角 渡 輪 碼 頭 與 大

廟 灣 碼 頭 的 渡 輪 服 務 ， 細 節 有 待 運 輸 署 稍 後 公 布 。  
 
3.  海 事 處 和 香 港 警 務 處 的 巡 邏 小 輪 會 在 附 近 一 帶 水 域 駐 守 ， 以 維 持 前

往 賀 誕 船 隻 的 秩 序 和 指 揮 海 上 交 通 。  
 
4.  本 地 船 隻 負 責 人 須 緊 記 確 保 其 船 隻 所 載 乘 客 不 超 出 核 准 載 運 量 。 由

於 只 有 一 組 登 岸 梯 級 可 供 本 地 船 隻 使 用 ， 本 地 船 隻 負 責 人 必 須 極 度 謹 慎 、

忍 耐 ， 運 用 良 好 船 藝 ， 遵 循 海 事 處 和 香 港 警 務 處 在 場 巡 邏 小 輪 所 作 的 指 示

靠 泊 、 駛 離 碼 頭 。  
 
5.  鑑 於 很 多 本 地 船 隻 會 在 該 兩 天 往 來 鯉 魚 門 與 大 廟 灣 一 帶 水 域 ， 凡 航

經 藍 塘 海 峽 的 船 隻 ， 其 船 長 務 須 小 心 駕 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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